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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城市管理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公安局

关于印发《泗洪县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

收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洪城规﹝2021﹞1号

各街道，县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《泗洪县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经县政府

十七届四十四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实施。

泗洪县城市管理局 泗洪县发展和改革局

泗洪县公安局

2021 年 3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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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洪县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，规范停

车服务收费行为和停车秩序，引导机动车合理分流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、

《江苏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推进实施

“停车便利化工程”的意见》《宿迁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》

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城区（东至国道 343、西至宁宿

徐高速、南至国道 343、北至金沙江路）范围内的停车场、

停车库、停车楼以及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等停车场所，为

车辆提供停放场地服务并收取费用的行为。

第三条 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城市管理主管部门、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，

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的

设置管理工作。

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是停车场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，负责

停车场管理的综合协调、日常监督检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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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建

设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，实时无偿向社会公众公布停车场

分布位置、泊位数量、使用状况和收费标准等信息。

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根

据停车需求和交通拥堵状况以及便民、利民原则，确定道路

临时停车泊位收费和免费的路段、时间，并向社会公布。实

行收费停放的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由县人民政府委托的单位

统一管理。

第四条 下列停车服务收费，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：

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建设的停车场，由经营者依法自主制

定停车服务收费标准。

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的停车场，通过招标、竞争性

谈判等方式选择社会投资者的，由政府出资方与社会投资者

遵循市场规律和合理盈利原则，统筹考虑建设运营成本、市

场需求、经营期限、消费者承受能力等因素协议确定停车服

务收费标准。

第五条 下列停车服务收费，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

导价管理：

1.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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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车站、码头、城市交通枢纽、轨道交通换乘站、旅游

景区、公园、城市广场、市民中心等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；

3.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，包括学

校、医院，体育场馆，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展览馆，文体中心、

艺术中心，青少年、妇女儿童、老年活动中心等单位配套建

设的停车设施；

4.依法施划的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；

5.其他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。

第六条 鼓励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面向社

会开放，缓解市民停车困难。确需收取停车服务费的，按本

办法第五条执行。

第七条 实行差别化停车服务收费标准遵循以下原

则：

（一）城市中心区域高于非中心区域、路内（城市道路

临时停车泊位）高于路外、主干道高于支路、地面高于地下

（不包括住宅小区）、白天（8:00 至 20:00）高于夜间（20:00

至次日 8:00）、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、大型车高于小型车

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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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行阶梯式累计递增计费政策，鼓励快停快走，

提高停车位周转率。

（三）同一区域内的同类车位停车收费标准应保持一

致。

第八条 停车服务收费实行计时、计次计费方式。行

政机关依法扣押的车辆停放收费实行计次收费，道路停车泊

位实行计时收费。其他停车场由经营者按照车位供求状况自

主选择计费方式。鼓励停车需求旺盛、车位紧张的停车场实

行计时收费。

（一）计时收费。停车场应当安装合格的计时收费管理

装置。

1.以小时为计费单位，连续停放累计计时收费，不足 1

小时按 1 小时计费。

2.一次停放横跨两个时段的，按两个时段标准分别收

费。

（二）计次收费

1.按车辆进入停车场的时间，对应白天和夜间时段的收

费标准计次收费。

2.每次时限为 12 小时，超过 12 小时重新计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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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一次停放横跨两个时段的，按进入停车场时段的收费

标准一次收费。

第九条 新能源汽车、残疾人合法驾驶的机动车进入

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场，收费按规定标准的

50%执行，计费到元（四舍五入）。鼓励社会停车场对新能

源汽车、残疾人合法驾驶的机动车实行停车服务收费减免。

第十条 车辆维修单位的停车场，对承修期间的车辆

不得收取停车服务费。但车辆修复后，车主不按告知时间取

车，致使车辆滞存在停车场 24 小时以上的，可以收取停车

服务费。

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依法扣押的车辆，在法定处理期

限内的停车费及车辆的保管费用，由实施扣押措施的执法机

关承担。经告知逾期不接受处理或处理后不及时提取车辆

的，逾期或不及时提取车辆所产生的停车费用由车主承担。

被救援事故车辆停放收费，按照《江苏省车辆救援服务

收费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下列情况免收停车服务费：

（一）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救灾抢险车、环

卫车、市政服务车辆以及执行公务的执法车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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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进入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及其他公益、公用企事

业单位办理业务合理时间内并能提供相关凭证（如会议通

知、办理业务的回执、交费票据等）的车辆；

（三）临时停放在公路服务区配建停车场的车辆；

（四）举办大型公益性活动期间，在公安部门确定的临

时停车泊位内停放的车辆。

（五）车辆进入停车设施，免费停车时限应不少于 30

分钟（含 30 分钟，机械式立体停车场除外）。

第十三条 实行免费停放时限的停车场，应当配备计

时装置，自车辆进入停车场开始计算免费时限，自免费停放

时限结束后开始计费。

第十四条 实行停车服务收费管理的单位和个人，根

据停车管理需要，平衡周边收费水平，可以在政府指导价范

围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，报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备案后，报发

展改革部门核准后实施。

第十五条 停车场经营管理者应在停车场出入口的显

著位置设置明码标价牌，明示收费依据、收费标准、计费方

式、免费时间、监督举报电话等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明码

标价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统一标准，规范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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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停车服务收费应使用合法票据，停车场经

营管理者不按照规定收取费用或者提供税务部门票据的，机

动车停放者有权拒付停车费用。

公共停车服务收费资金，应当专款专用，用于支持发展

公共交通及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和管理。

第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停车服务收费行

为实施监督检查，对不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政策，不

按规定明码标价以及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等法

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查处。

第十八条 住宅小区的配建停车设施收费，按照《泗

洪县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九条 城区范围以外各乡镇（街道）可参照本办

法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县发改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城管局

在各自权限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

期 5 年（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每年对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进

行评估，保持不高于周边城市）。《关于印发〈泗洪县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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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洪价〔2014〕61

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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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泗洪县城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最高限价（一）

停车场类型 车辆类型

计次收费
（元/次）

计时收费
（分阶段累计计费）

白天 夜间
白天

（元/小时）
夜间

（元/小时）

室内停车场
小型车 6 3 2 1

大中型车 9 6 3 2

室外停车场
小型车 9 6 3 2

大中型车 12 9 4 3

泗洪县城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最高限价（二）

停车场类型 车辆类型

计次收费（元/次） 计时收费（分阶段累计计费）

白天 夜间

白天（元/小时）
夜间

（元/小时）
首小时 首小时后

道路停车泊位
小型车 — — 3 4 2

大中型车 — — 4 5 3

摩托车 1 —

备注：白天时段连续停放超过 6小时，不超过 12 小时(含 12 小时)的，一律按 6小时
停车时间收费；夜间时段连续停放超过 6小时，不超过 12 小时(含 12 小时)的，一律
按 6小时停车时间收费；停车时间横跨两个时段，按照每个时段的收费标准累计收费。
机动车车型分类：小型车 7座以下（含 7座）客车；2.5 吨以下（含 2.5 吨）的小货
车；手扶拖拉机、三轮摩托车、农用三轮车。中型车 8座至 31 座客车、2.5 吨以上至
4吨（含 4吨）的货车及拖拉机、装载机。大型车 32 座及以上的客车；4吨以上的货
车。


